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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政府推展志願服務實施要點」自即日起停止

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考量志願服務法自90年1月20日施行以來為全國志願服務

業務之主要依據，而旨揭要點各項規定(除第16點)於志願

服務法及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制訂有相關規範可依循

；至第16點義勇人員傷亡醫恤及福利濟助，仍依「臺北市

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」辦理，爰停止適用

旨揭要點。

二、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

，系統流水號為1072200J0023，請本府法務局刊登臺北市

法規查詢系統，本府人事處將另行刊登本府電子公報系統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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